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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风证券”）作为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发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重大资产购买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成都信通

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通网易”）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本审核意见。 

一、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万方发展与易刚晓签订的《易刚晓与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及《易刚晓与万

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信通网易医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业绩

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标的资产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如下： 

（一）业绩承诺 

易刚晓承诺信通网易 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含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退免税导致的利

润增加部分）分别为 1,718.66 万元、2,368.66 万元和 3,423.38 万元。 

（二）实际净利润数的确认 

从 2016 年起的三个完整会计年度中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上市公司在年

度报告中单独披露信通网易在盈利补偿期限内截止该会计年度累计实现的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信通网易在补偿

期限内各期实际净利润数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中的数字为准，以下简称“累计实

际净利润”）与承诺累计实现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情况，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

具专项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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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润补偿的实施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届时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如果

信通网易每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易刚晓承诺累计实现净

利润数的，则上市公司应在该年度的财务报告出具之日起 5 日内，以书面方式通

知易刚晓、信通网易该期间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小于承诺累计实现净利润数的事实

及易刚晓应补偿的净利润差额。易刚晓将在上市公司公告年度报告起的 10 日内，

完成现金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间，如果须实施现金补偿，当年应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

下：现金补偿金额=（信通网易截至当期期末承诺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合计数－信

通网易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合计数）÷业绩承诺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本次股权转让的交易对价总额－已补金额。当根据公式计算的现金补

偿金额为负数时，当期应补偿现金的金额为 0。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的三个月内，上市公司有权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信通网易 6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如

信通网易 60%股权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易刚晓将另行进行现

金补偿。另需补偿的现金金额为：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现金总额。若

在业绩承诺期届满时，信通网易累计实现净利润大于或等于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

净利润；不存在逾期未偿还的负债；公司主营业务及核心管理层未发生变化；不

存在诉讼、仲裁以及违法违规等情形的，上市公司不再对信通网易 60%股权进行

减值测试。 

（四）业绩奖励 

若信通网易在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总和超出其承诺的净利润总和，上市

公司将会对易刚晓进行现金奖励。奖励金额=（三年累计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三年

承诺累计实现净利润-承诺期内上市公司对信通网易进行资金支持所对应的资金

成本）×20%。 

易刚晓承诺净利润和实现净利润应扣除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期内上市公司

对信通网易进行资金支持所对应的资金成本，资金成本为信通网易自前述支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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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实际到账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 

二、标的资产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万方城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4-00042 号），信通网易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具体实现情

况如下： 

项目 金额（万元） 

1、易刚晓承诺的信通网易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非后） 3,423.38 

2、信通网易实现的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非前） 3,217.00 

2、信通网易实现的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扣非后） 3,200.90 

注：扣非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含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退免税导致的利润增加部分。 

信通网易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超过易刚晓承诺净利润。但是，由于信通

网易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含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退免税导致的利润增加部分）分别为 1,913.06 万

元、2,502.36 万元和 3,200.90 万元，合计金额为 7,616.32 万元，而易刚晓对信通

网易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的业绩承诺分别为 1,718.66 万元、2,368.66 万元和

3,423.38 万元，合计金额为 7,510.70 万元。根据现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现金

补偿金额=（7,510.70－7,616.32）÷7,510.70×18,738.60=－263.51 万元，当根据公

式计算的现金补偿金额为负数时，当期应补偿现金的金额为 0。 

因此，由于信通网易累计实现净利润大于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易刚

晓无需实施现金补偿。 

三、独立财务顾问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审核意见 

天风证券通过与万方发展及信通网易管理层进行交流，并查阅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9]第 4-00220 号）对信

通网易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信通网易 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超过易刚

晓承诺净利润；但由于信通网易 2016 年度至 2018 年度累计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含软件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退免税导致的利润

增加部分）大于业绩承诺期累计承诺净利润，易刚晓无需实施现金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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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